
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附加玻璃破碎保险条款 

C00011032122022012701081 

本条款是《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财产综合保险》《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家庭财产保险（火险）》（以下简称“主险”）的附加险条款，只有在投保了上述主险的基础

上，方可投保本附加险。 

一、保险责任 

在保险期间内，保险地点内房屋中已安装的、固定构成被保险房屋一部分的玻璃破碎造成

玻璃本身的损失，及为了修复该受损玻璃所支出的必要的、合理的费用。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

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。 

二、责任免除 

除适用主险条款约定的责任免除外，下列损失、费用和责任也不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内： 

（一）温室玻璃、彩绘和艺术玻璃、可移动式镜子的损失； 

（二）玻璃因安装配置出现的缺口或出现裂纹所致损失； 

（三）玻璃瑕症或维护不善所致损失； 

（四）在安装、放置或整修过程中引起的损坏； 

（五）其他不属于本附加险合同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、费用和责任。 

三、保险金额 

本附加险合同的保险金额由投保人在投保时与保险人协商确定，并在保险单中载明。 

四、赔偿处理 

保险人在本附加险合同的保险金额内，按合理的修复费用扣除免赔额后赔偿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

主险合同的约定适用于本附加险合同，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有抵触之处，以本附加险

条款为准。未尽之处，以主险条款为准。 


